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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同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同华科技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业绩下滑情况 

你公司主营业务为水及固废污染治理工程、水及固废污染治理运

营业务，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3,216.11 万元，毛利率-33.67%，上期

营业收入 9,696.32 万元，毛利率-6.59%。你公司解释报告业绩下滑原

因一是受疫情影响施工项目进度减缓，二是由内部单位同华科技和同

华工程开展的南昌两个项目公司技改项目尚未正式办理验收，未与政

府签订正式技改投资补偿回收协议，在合并层面将该部分内部收入进

行合并抵消处理所致。你公司报告期亏损 1,232.43 万元，上期亏损为

4,836.46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水及固废污染治理工程业务、水及固废污染治理

运营业务本期及上期营业收入及成本具体构成情况，详细说明毛利率

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补充说明由内部单位同华科技和同华工程承接的技改项目

因未与政府签订投资补偿协议而在合并层面抵消有关内部收入的具

体原因及账务处理情况。 

 



2、子公司处置及投资收益 

你公司报告期处置菏泽同华环保有限公司（菏泽同华）和单县

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单县同华）各 97%股权，有关股权转让形

成投资收益 2,922.99 万元。你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第二届董事

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，单县同华股权转让对价为 2,500

万元，菏泽同华股权转让对价为 3,000 万元，交易对方为武汉十方

新能源有限公司（简称武汉十方）。2022 年年报披露单县同方及菏

泽同方股权转让价格为 0.6 亿元和 1.2 亿元，且有关转让价格包括两

家公司需要偿还的债务（3,188.63 万元和 8.902.78 万元），同时约

定标的公司股权交割日前仍事实存在的尚未清收的债权在股权交割

完成之日起 3 年内收回的全部由你公司享有，你公司将预计可收回

金额 1,105.99 万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实菏泽同华及单县同华交易对价情况，是否在 2022 年 1

月 19 日董事会决议后发生变更； 

（2）根据 2022 年年报情况，说明在受让方需承担标的公司债务

的情况下，股权转让对价增加且公司仍享有股权交割日前尚未清收债

权收回权益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武汉十方是否与你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

或关键管理人员等存在关联关系，有关交易安排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； 

（3）结合两家公司转让前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，说明投资

收益的计算过程； 

（4）说明两家公司股权转让前已存在的债权金额，并说明将预



计可收回金额确认为交易性金额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 

3、存货情况 

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1,328.32 万元，上期为 921.90 万

元，你公司解释存货增加系本期部分项目未完工而暂未结转收入所致；

其中期末在产品 657.22 万元，合同履约成本 136.07 万元（跌价准备

112.74 万元），发出商品 268.42 万元，库存商品 234.14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本期部分项目因未完工而暂未结转收入的具体存

货分类和金额；  

（2）结合问题 1 有关情况，说明在毛利率为负的情况下，期末

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及充分性。 

 

4、关于现金分红合理性 

你公司报告期现金分红 4,410 万元，截至报告期末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陈喆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占比为 61.06%。你公司本期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-2,191.72 万元，上期为-223.30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结合问题 1 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情况、股利政策等，说明在经

营活动现金流量及毛利率为负的情况下，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；是否对公司营运资金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 月 1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

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；

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       2023 年 6 月 2 日 

 

 


